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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莆田市贯彻 

实施<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><莆田市 

城乡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 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莆田市贯彻实施<福建省城乡生

活垃圾管理条例><莆田市城乡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工作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 年 6 月 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莆政办〔2021〕3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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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贯彻实施《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 

管理条例》《莆田市城乡环境卫生 

管理条例》工作方案 

 

《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已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

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；《莆田市城乡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已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经莆田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

次会议通过，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经福建省第十三届常委会第

十三次会议批准，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（以下简称“两个

《条例》”）。两个《条例》的颁布和实施，对加强城乡环境卫

生管理，改善城乡人居环境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

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现制定以下工作方案： 

一、明确监管职责 

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实行属地管理和共同责任原则，建立相

关职能部门分类牵头、专项主抓、具体落实的职责分工体系。

各级、各部门主要职责分工如下： 

市城市管理局职责：牵头指导城市建成区内（城市建成区

具体范围见附件）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；指导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

编制城乡环境卫生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；指导督

促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推行环境卫生、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

责任人制度；建立信息报告制度；建立健全城乡生活垃圾收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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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体系；对市管生活垃圾转运站、公厕等设施进行维护和管

理，指导城乡公厕建设与管理；对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

实施行业监管；指导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加强物业小区环境卫

生管理工作；牵头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城乡环境卫生评

比考核标准，组织开展市级城区环境卫生评比考核工作。 

市农业农村局职责：总牵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，负责

牵头指导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；按照城乡环境

卫生评比考核标准负责组织农村区域范围的环境卫生市级督导

考评工作；负责指导畜禽规模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分类配套建设

畜禽粪污贮存、处理、利用设施，严格落实禁止使用餐厨剩余

物养猪措施，督促养殖场做好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；推进生猪屠

宰标准化建设，管控屠宰废弃物；负责指导废旧农膜、农药包

装废弃物、肥料包装废弃物等农业生产废弃物的回收工作。会

同有关部门指导农药、肥料、农膜的生产、销售、使用主体履

行主体责任和回收义务。 

市住建局职责：指导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开展城市建成区外

的建制镇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；负责做好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的施工

许可、工程验收和备案等手续办理；组织开展城市公园、园林绿

地的环境卫生保洁工作；负责城市建成区、集镇区污水处理工作

和农村污水管网的建设工作；指导建设单位新建住房项目阳台设

置污水排水管网，指导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对已建成住房项目改

造阳台、露台的排水管道，接入污水管网；组织开展建筑工地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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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卫生管理；引导利用建筑垃圾生产新型建材，鼓励建设单位使

用以建筑垃圾为原料制造的新型建材。 

市自然资源局职责：配合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编制并审核环

境卫生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和选址，安排、预留环境卫生建设用地，

核定位置和界线；在建设工程许可阶段牵头审查新建小区建设工

程设计方案是否按标准配建；在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核实时，对环

境卫生设施配套建设情况进行审核。 

市生态环境局职责：负责做好垃圾处理设施等环卫设施环

保手续的审批，对生活垃圾集中转运、处置设施的污染物排放

情况进行监测，并督促企业实时发布监测信息；负责工业废物、

医疗废物、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工作；负责生活垃

圾中有害垃圾的收运和处置管理工作；监督餐饮经营者设置符

合标准的油水分离器、油水隔油池等设施；监督河道排污口设

置；牵头负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，组织新建改造农村三格

式化粪池。 

市林业局职责：负责指导林区、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管

理单位做好环境卫生治理工作。 

市文旅局职责：负责旅游景区、文化场馆环境卫生监督管

理工作，督促景区完善环境卫生配套设施建设和维护，指导景

区规范配套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人员、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并及时

收运；指导、督促星级饭店落实环境卫生管理责任人责任及生

活垃圾分类工作。 



 

 

— 5 — 

市发改委职责：负责市级环境卫生项目的立项审批、核准

工作，积极争取资金，发挥省预算内基建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，

支持建设环境卫生设施；负责环境卫生管理有关收费标准的核

定和监管。 

市财政局职责：负责推动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城乡环境卫

生事业倾斜，及时调拨专项资金；会同市城市管理局、农业农

村局制定环境卫生治理奖补方案，落实环境卫生治理奖励资金

保障。 

市卫健委职责：与市生态环境局共同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

好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分类管理；指导疫情期间环境卫生消杀

工作，为农村无害化户用厕所建设及改造提供技术指导。 

市交通运输局职责：负责公共交通场站和公共交通工具的

环境卫生管理工作。高速公路、高铁动车站、港口范围内的环

境卫生监督管理工作，由其行业主管部门负责。 

市公路局职责：负责公路管理范围的环境卫生治理，做好

清扫保洁工作，并配合相关部门设置环境卫生设施。 

市水利局职责：负责指导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按照属地开

展中心城区荔园路以外的河道、沟渠、水库、河塘等水面垃圾

的清理工作。 

市海洋与渔业局职责：负责指导、督促渔业生产者和渔港

经营者、管理者落实渔港、渔船的环境卫生管理责任。 

市商务局职责：负责指导、督促集贸市场、大型商场、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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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做好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；负责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再生资源回

收经营者的管理工作，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、

产业政策工作，会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再生资源回收网点

规划。 

市市场监管局职责：负责环境卫生企业的登记造册，配合

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；负责餐厨垃圾中食用油脂回

收方面的监管；指导督促快递企业推广使用环保材料，减少包

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和包装性废物的产生。 

市工信局职责：负责督促工业企业做好工业生产源的废弃

物收集处理，指导工业企业推广使用环保再生材料，减少过度

包装。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职责：作为城乡环境卫生

管理组织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，将城乡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；严格落实爱国卫生运动制度；建立城乡

环境卫生举报、投诉、处理和反馈制度；在市有关部门的指导

下，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组织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城市管理

机构、乡（镇、街道）及时查处有关违法行为，定期组织开展

专项整治行动；组织辖区内城乡环境卫生工作的评比考核；加

强基础设施建设，配套完善符合标准的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中

转场所和消纳场所以及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处置场所、公厕等设

施。 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职责：负责辖区内环境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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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管理日常工作，开展日常巡查，引导、督促单位和个人做好

生活垃圾的处理工作，劝告、制止违反两个《条例》的行为；

划定并公示环境卫生管理责任人的责任区域；落实“门前三包”

制度；配套完善辖区公共环境卫生设施，并做好维护和管理。 

二、完善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

建立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联席会议

机制。联席会议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为召集人，分管领导为副召集

人，市城市管理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林业局、

文旅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卫健委、生态环境局、交通运输局、

水利局、海洋与渔业局、商务局、教育局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，

以及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的主要领导为成员。联席会议每季度举

行一次，研究和讨论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，和两个《条例》的

贯彻落实情况，协调解决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；也可根

据需要，由相关分管副市长临时召集举行联席会议。 

（二）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

1.推行环境卫生管理责任人制度。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按

照两个《条例》要求，督促相关环境卫生管理责任人履行责任

人职责。 

2.建立信息报告制度。建立管理责任人发现投放、收集、

运输不规范行为报告制度，明确生活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单

位发现交付的生活垃圾不符合分类要求报告制度的流程及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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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，并组织实施。逐步建立生活垃圾管理信息系统，并与省

城乡生活垃圾管理信息系统联网。 

3.建立生活垃圾跨区域处理补偿机制。市城市管理局、各

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城市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生活垃圾跨

区域处理补偿机制。生活垃圾处理补偿费用于生活垃圾处理设

施周边地区的环境美化、环境整治，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和维护，

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维护，经济发展扶持和补偿等。 

4.建立环境卫生管理经费保障机制。将环卫经费纳入财政

一般公共预算，确保环卫经费投入足额到位。 

（三）推动管理重心下移 

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是城乡环境卫生、垃圾分类工作的责任

主体，应督促乡（镇、街道）及村（居）健全管理队伍、完善管

理机制，各相关执法机构可采取派驻、赋权等方式，推进执法重

心下移。 

（四）抓紧补齐设施短板 

加快建设大件垃圾破解厂、厨余垃圾处置厂、建筑垃圾处置

场等垃圾处置终端设施建设，新建改造一批垃圾分类屋（亭）、

生活垃圾转运站，为垃圾分类处置打好基础。 

（五）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垃圾分类 

农村生活垃圾推行“干湿”分类，无法按两个《条例》规

定四类投放的，先分为易腐垃圾与其他类型生活垃圾两类进行

投放。偏远地区（含山区、海岛）村庄要加大力度推动“干湿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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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，人口集中、有条件的购买有机垃圾处理设施设备进行处

理；人口不多、规模较小的一般村庄鼓励采用成本较低的沤肥

返田方式。 

三、强化监督检查 

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应当畅通举报和投诉渠道，及时受理

和依法查处有关环境卫生管理事项的举报和投诉，建立健全认定、

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，坚决制止、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。 

（一）完善监督考评机制。市城市管理局、各县（区、

管委会）城市管理机构应会同有关部门提请本级政府（管委

会）建立和完善本级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综合考核考评

制度，并纳入对各相关主管部门、下一级政府的考核考评内

容。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要将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农村环

境卫生治理纳入莆田市城乡环境卫生考核体系，考核考评结

果在主要媒体、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显著位置公布。可以向

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现场派驻监督员，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

收集、运输、处置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可委托专业机构、

行业协会等对生活垃圾处理情况进行评估或者社会满意度测

评；逐步建立生活垃圾管理信息系统，并与省城乡生活垃圾

管理信息系统联网。 

（二）加强层级指导。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有关部门要根

据职责划分，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督导，对两个《条例》

和本《工作方案》施行过程发现的问题，及时收集分析、协调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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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推进工作落实，必要时提出修改方案。 

 

    附件：城市建成区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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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城市建成区范围 

 

具体包括：城厢区龙桥街道、凤凰山街道（不含林桥村、

朱坑村、白洋村）、霞林街道；荔城区拱辰街道、镇海街道和西

天尾镇洞湖村、溪白村、后卓村，黄石镇水南社区、黄石社区、

常溪社区；涵江区涵东、涵西街道；秀屿区笏石镇笏石居委会、

顶社村、北埔村、坝津村、秀山村，东庄镇营边社区，月塘镇

坂尾社区；湄洲岛宫下村、寨下村；北岸管委会忠门镇忠门社

区，山亭镇利山社区、山亭社区。 

城市建成区范围随着城市建设的拓展，将适时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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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4 日印发 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
